120吨转炉滑板挡渣承包项目技术协议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之规定，就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炼钢部120T转炉滑板挡渣承包项目，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技术协议：
一、承包范围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炼钢部120T转炉滑板挡渣耐材、相关设备备件更换、劳务承包。
1、 耐材
出钢口、内水口砖、外水口砖、内滑板砖、外滑板砖、耐火泥、耐火防黏结涂料等。
2、 设备及备件
	序号
	名     称
	备 注

	
	
	

	1
	基准板部件
	含紧固件

	2
	连接板部件
	含紧固件

	3
	出钢口法兰
	

	4
	滑板挡渣机构
	含机构内部组件　

	5
	水冷油缸组件
	进口氟橡胶

	6
	油缸隔热板部件
	　

	7
	双工位机构调试台（含机构吊具2件）
	

	8
	机构运输存放架
	含电葫芦　

	9
	离线油缸组件（三工位）
	

	10
	机构更换架
	含电动导链及电器元件

	11
	油缸托座组件（油缸支撑座）
	　

	12
	离线液压站（三阀组）
	

	13
	离线液压站用抗磨液压油
	

	14
	原装驱动端旋转接头13道
	提供1套



3、所需耐材的安装、离线、在线维护，硬件机构的解体重组、在线、离线的拆解安装、机构本体及转炉出钢口部位粘渣沾钢的清理，基准板、链接板、油缸组件更换施工。
4、归属
（1）合同结束后乙方配齐甲方项目交接时的机构及备件，剩余机构及备件、耐材、安装工具归乙方所有；
（2）热修时产生的废旧耐材归乙方所有。
二、相关业务内容及要求
1、甲方责任与义务
（1）甲方负责提供滑板挡渣项目所需的能源介质；
（2）甲方负责提供滑板挡渣项目所需的叉车、天车、拆炉机、在线、离线液压站；
（3）甲方负责滑板挡渣系统炉体的水管、油管更换及维护；
（4）甲方负责油缸更换时的管路对接工作；
（5）甲方负责对转炉滑板挡渣涉及到的在线液压站、离线液压站、旋转接头及红外下渣检测系统、电葫芦的点检、维护、更换工作，保证设备系统稳定运行。
2、乙方责任与义务
（1）乙方负责转炉出钢口安装、维护（甲方负责出钢口钻孔）；
（2）乙方负责挡渣滑板、水口的安装、在线、离线维护；
（3）乙方负责滑板挡渣机构本体的点检、维护、维修及备件；
（4）乙方负责机构的解体重组、在线、离线的拆卸安装；
（5）乙方负责机构本体及出钢口周围的粘渣粘钢的清理；
（6）乙方负责基准板、连接板和油缸及护板的更换施工；
（7）乙方负责业务承包所涉及区域的卫生及物料摆放符合公司6S管理标准；
（8）乙方负责业务承包所辖设备、工吊具的日常点检及基本维护工作（设备卫生、润滑）；
（9）因甲方问题导致滑板挡渣使用出现问题，乙方可提出改进要求；
（10）乙方必须无条件需配合甲方对硬件机构和耐材方面进行整改和改进。
三、主要技术要求
1、设备备件
	序号
	名     称
	指标及要求

	
	
	

	1
	基准板部件
	≥12个月

	2
	连接板部件
	≥6个月

	3
	滑板挡渣机构
	机构安装板、门框、滑动框小车、顶紧套、顶紧器等主要零部件要求用耐热铸钢件。所有隔热板使用耐热钢件。
机构主要部件使用寿命≥1000炉、滑条使用寿命≥300炉、顶紧套使用寿命≥300炉、顶紧器使用寿命≥100炉、弹簧寿命≥1000炉

	4
	水冷油缸组件
	进口氟橡胶，≥3000炉


2、耐材
乙方对转炉滑板挡渣用耐火材料按照国家相关的标准进行设计、制造、供货、修砌、维护。同时保证符合甲方所提出的120吨转炉滑板挡渣耐火材料整体承包技术要求及我国现行的相关标准要求，这些标准和技术规范应为生产制造时为止最新公布发行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确保滑板的使用寿命≥15次（若单炉前后挡均使用，滑板砖寿命按两次计算），出钢口寿命≥230炉。
四、考核办法
1、事故考核
	序号
	项目
	考核

	1
	非计划基础考核
	2000/次

	2
	滑板刺钢
	1000元/次

	3
	非计划影响时间
	50元/分钟

	4
	设备损失
	维修或照价赔偿

	5
	安全问题
	按照甲方安全制度考核


事故类型分为机构发红、水口穿钢、滑板穿钢、滑板无法闭合、滑板无法打开等。直接损失按以下标准考核，间接损失双方协商解决。
2、技术考核
	序号
	项目
	标准
	说明及考核

	1
	挡渣合格率
	100%
	（1）每降低1%考核5000元；
（2）因乙方原因挡渣失败造成钢水质量问题，考核700 元/吨。

	2
	生产节奏
	机构更换≤13min
	每超1分钟考核50元

	
	
	机构+内水口更换≤16min
	每超1分钟考核50元。

	
	
	机构+内水口+出钢口更换时间≤60min(不包括钻孔时间)
	每超1分钟考核50元。

	3
	耐材寿命
	出钢口≥230次
	使用每少一次考核10元；

	
	
	内水口（首次）≥50次
	使用每少一次考核100元；

	
	
	滑板、外水口≥15次
	使用每少一次考核100元。

	4
	能源介质
	满足相关标准
	根据甲方相关安全制度考核

	5
	安全
	满足相关标准
	根据甲方安全制度考核



（1）在生产过程中由于乙方机构备件或耐材质量原因造成影响生产的事故，经双方确认后，由乙方负责赔偿甲方的直接损失（赔偿损失计算：按照事故造成的产量损失、成本损失、设备损坏进行计算），间接损失双方协商解决。
（2）乙方承包人员在甲方炼钢部生产过程中，必须执行各种规章制度，按炼钢部的相应考核办法进行考核，考核在当月结算中体现。
（3）乙方进行工艺调整试验，必须出纸质版申请报告，经甲方同意后方可进行，因试验造成的甲方损失由乙方承担；如果未经甲方允许，乙方私自进行工艺调整试验，考核20000元/次，并承担甲方损失。
（4）乙方必须遵守甲方的《现场管理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出现不服从甲方安排或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不整改的，按相应制度考核。
（5）正常情况下滑板更换时间不大于13min，滑板和内水口更换时间不大于16min。因乙方原因造成的超时，每超1分钟考核50元，以更换架到位，叉车离开开始计时。
（6）因甲方原因提前更换滑板导致寿命小于15次不予考核。
（7）因甲方生产计划调整更换出钢口，出钢口寿命小于230次不予考核。
五、结算办法
[bookmark: _GoBack]采用吨钢承包结算的方式，基准价格（含税）为      元/吨钢(含出钢口)，乙方在甲方账户预留60万元质量保证金，甲方按月对乙方结算，结算方式为：
结算金额=当月炉座合格铸坯产量*基准价格—各项考核
结算办法：每月初，甲方统计上月连铸合格坯产量和各种考核，计算出实际金额，经与乙方共同确认无误后报炉料部，炉料部通知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甲方结算；付款等事宜依照商务合同约定。
当月炉座合格铸坯产量包含：
①甲方使用单滑滑板挡渣合格铸坯产量；
②甲方使用双挡渣（前后挡）时，按2倍单滑滑板挡渣合格铸坯产量结算；
③甲方不使用滑板挡渣时，按0.3倍单滑滑板挡渣合格铸坯产量结算。
六、其他事项
1、在合同签订之后，根据生产实际甲方仍保留对其提供的技术要求提出补充要求和修改的权利，乙方应予以配合。修改的具体要求和条款由甲方和乙方商定。
2、乙方在承包过程中因技术等问题不能适应甲方生产，甲方有权终止承包合同，并扣除合同终止前2个月承包款的20%。
3、承包期内，若乙方因故不能继续提供承包服务的，需提前3个月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同意后方可终止协议，并办理交接清算手续，未经同意即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必须赔偿甲方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
4、甲方与乙方签订《安全环保协议》与《综合治理协议》，这两项协议作为附属协议，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签订两项协议后乙方方可甲方现场作业。
5、本协议是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企业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6、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